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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貴公會函請本署修訂107年5月9日衛授食字第1071404052

號公告事項內容一案，復如說明段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公會107年7月19日(107)全國西藥代源字第093號暨(1

07)北市西藥代良字第183號函。

二、有關本署107年5月9日衛授食字第1071404052號公告所稱

之非屬監視藥品之醫師、藥師、藥劑生指示藥品之原料藥

係指該原料藥未列安全監視名單，相關解釋及對於精進原

料藥管理措施(如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附件十二等)之相

關問題已彙整中，預計今(107)年底前將放置本署網站供參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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